
信息披露4242 2024年6月19日 星期三
制作：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4-036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3033号水贝壹号A座5层多功能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宗文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
始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下午15:00。

7．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2日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2人，代表股份819,101,4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75.4603%。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6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1,095,
926,26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0,452,372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为1,085,473,893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6,275,92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066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112,825,5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41%。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1人，代表股份 113,456,0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5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63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5 人，代表股份 112,825,5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941%。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2.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3.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4. 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5. 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6,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19,101,0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55,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9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01,706,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64％；反对

17,394,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36％；弃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6,061,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4.6685％；反对 17,394,1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311％；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4％。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2.0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周宗文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021,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2％；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3,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4％；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周宗文、周飞鸣、周华珍进行了
回避表决。

12.0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周飞鸣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022,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周宗文、周飞鸣、周华珍进行了
回避表决。

12.0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周华珍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25,022,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周宗文、周飞鸣、周华珍进行了
回避表决。

12.0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向钢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4,20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关联股东向钢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卞凌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4,20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关联股东卞凌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夏洪川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8,837,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关联股东夏洪川进行了回避表决。
12.0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管佩伟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8,672,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关联股东管佩伟进行了回避表决。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19,080,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5％；反对

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435,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18％；反对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
权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01 选举周宗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8,285,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2,640,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808%；
周宗文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2 选举周华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1%；
周华珍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3 选举周飞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8,426,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2,781,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051%；
周飞鸣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4 选举夏洪川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1%；
夏洪川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5 选举管佩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1%；
管佩伟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6 选举陈寿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1%；
陈寿平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07 选举郭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3%；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0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1%；
郭晋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01 选举陈绍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10,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5%：
陈绍祥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2 选举毛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1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5%；
毛建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3 选举李启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1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5%；
李启华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04 选举徐莉萍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10,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5%；
徐莉萍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7.01 选举戴焰菊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18,427,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2,781,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057%；
戴焰菊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7.02 选举陈特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819,055,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 113,410,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97%；
陈特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会议共审议17项议案，其中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含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审议第 1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

决。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第15项、第16项、第17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
式进行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廖敏、李运
（三）结论性意见：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4-038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召开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时经2024年6月17日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投票选举，选举倪时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周宗文先生、周华珍女士、周飞鸣先生、夏洪川先生、管佩伟先生、陈寿平先生、郭晋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陈绍祥先生、毛健先生、李启华先生、徐莉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上述11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以
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以上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
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戴焰菊女士、陈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倪时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公司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上述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列
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向钢先生、卞凌先生因到其法定退休年龄，在任期届满离任后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沈海鹏先生、葛定昆先生、衣龙新先生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即将满6年，在任期届满离任后亦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均不存
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向钢先生、卞凌先生、沈海鹏先生、葛定昆先生、衣龙新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
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4-037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即将届满，为了顺利完成
监事会的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讨论，会议选举倪时荣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倪时荣先生将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的2名非职工
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202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倪时荣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最近
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
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
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6月19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倪时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91年出生,大专学历，历任公司宝石部检测定价组长,曾经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钻石管理部检测主管、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倪时荣先生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中监事的任职资格。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倪时荣先
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证券代码：002249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24-036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除以

下股东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6月18日

其中：交易系统：2024年6月18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2024年6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中山喜来登酒店（地址：中山市西堤路28号岐江公园北侧）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鲁楚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939,540,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89,449,742股的39.320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

股本为2,406,220,54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16,770,798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

有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2,389,449,742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76,558,3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389,449,742股的36.684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4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62,982,17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89,449,742股的2.6358%。

以上总股本及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额均以2024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及股东持股数量为准。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董事会邀请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8,054,2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8%；反对

71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0%；弃权772,19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8,054,2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8%；反对

72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761,89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7,994,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5%；反对

77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772,19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8,736,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4%；反对

78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弃权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38,054,2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8%；反对

72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761,89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9,123,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6%；反对

41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0,798,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875%；反对41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25%；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7,855,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7%；反对

64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弃权1,038,29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9,531,8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57%；反对 64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85%；弃权 1,038,29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8%。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8,598,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7%；反对

72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21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8,796,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8%；反对

72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8,665,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8%；反对

78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弃权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0,340,9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1350%；反对 7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73%；弃权 88,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82,650,5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49%；反对

56,672,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19%；弃权 218,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四、备查文件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68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3
关于2024年度公司

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1.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29日、2月20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拓展的需要，2024年度公司拟向融

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度为2亿元。授信期限内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

需要在授信额度内向融资机构申请融资。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

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上述授信额度及授权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同时，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发展，保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重庆绿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发资产”）同意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6,000万元的担保额

度，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担保额度范围为新增授信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

保、资产抵押、质押以及反担保等，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

2.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关联方为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增加无偿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发展，保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授信事

项的顺利实施，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绿发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绿发资产、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发城建”）同意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增加21,300万元的担保额

度，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担保额度范围、担保方式不变，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需向其支付任何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

本次增加担保额度后，2024年度绿发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绿发资产、绿发城建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

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由不超过6,000万元增加至不超过27,3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2月21日、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二、融资及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向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申请贷款6,000万元，由间接控股股东绿发实

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绿发城建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1.合同签署各方

债权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

保证人：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人：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数额：6,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主债权及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

代理费用、公证费用、交通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用、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

费、变卖费、翻译费、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前款

所述之主债权即为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人同意向债权人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主债务为分期清偿，则保

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发生主债务展期、延期等

情形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的连续性：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义务具有连续性，不受保证人或债务人的任何指

令、产权变动或经营方式调整的影响。

（二）《保证合同》

1.合同签署各方

债权人：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

保证人：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2.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人：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数额：6,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主债权及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

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

代理费用、公证费用、交通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用、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

费、变卖费、翻译费、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前款

所述之主债权即为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人同意向债权人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主债务为分期清偿，则保

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发生主债务展期、延期等

情形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7.保证的连续性：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义务具有连续性，不受保证人或债务人的任何指

令、产权变动或经营方式调整的影响。

四、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绿发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绿发资产、绿发城建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融资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27,300万元，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后，担保余额为12,000万元，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5,3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1202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8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总股本为 128,

800,0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96,300股，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回购的股份不享
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的股份基数为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
份后的126,303,700股。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向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外的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37,891,110元（含税），不送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按公司总股本（含已回购股份）股折算，公司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10=37,891,110/128,800,000*10=2.941856元人民币（含税，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含已回购
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941856元/股。

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年 5月 10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128,800,00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2,

496,300股后的股本总额126,303,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37,891,110元（含税），不送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在本次分配方案实施前，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因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则以实施
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利润分配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
调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8,800,000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股本总额126,303,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27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2*****535
02*****535

股东名称
雷琦

雷高潮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6月14日至登记日2024年6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部分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其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亦作相应
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1号
咨询联系人：裴爽
咨询电话：0757-85130222
传真电话：0757-85130720
八、备查文件
1、《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25 证券简称：*ST洪涛 公告编号：2024-063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4年6月18日，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涛集团”或“公司”）股票收盘价

连续12个交易日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4条相关规定，
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
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6月1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2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
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6月 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9），于2024年6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7），于2024年6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2024-061）。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退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由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9.3.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4年 5月 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由于公司2023年度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第（六）项、第
（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或“法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公
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
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第（九）项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重整失败，公

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1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2个交易日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规定，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将被
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6月19日


